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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品名称：生活饮用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测类别： 自检 
送检单位：枣庄大禹供水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品编号： sh-251220-01
生产厂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产日期： 2025-12--20
检品数量：2.5L+0.5L            包装情况： 封装完好，无菌瓶          采样日期： 2025--12-20
采样地点：马湾水厂             检品性状：无色透明液体               送检日期： 2025-12-20

检测项目：色度、浑浊度、游离氯、总大肠菌群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菌落总数、大肠埃希氏菌、高锰酸盐指数、共9项。

检测及评价依据：

GB5749－2022     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

GB/T5750--2023    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
（本栏以下空白。）


结论及评价：本检品依据GB5749－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共检测9项，合格9项, 所检项目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。
（本栏以下空白。）

检测环境条件：          温度： （17-20） ℃                湿度：  （35-40）%

主要检测仪器设备：
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型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               型号
电子分析天平            BSM120.4  (  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    UV--1800         (  

余氯二氧化氯快速测定仪  S-CL501D  (        浊度仪             STZ-A22          (
电热恒温培养箱          DHP-420   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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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5日

报告书包括封面、首页、正文（附页） 、封底，并盖有检测章和骑缝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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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 指   标           化学描述及单位     限  值           检测结果
色度              铂钴色度单位       ≤15
     <5

浑浊度                NTU           ≤1              0.54
游离氯
 mg/L          ≥0.3 ≤2                    0.60
臭和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异臭异味       无异臭异味 

肉眼可见物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无               无

高锰酸盐指数(以O2计） mg/L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0.73
菌落总数             CFU/mL          100            5
总大肠菌群           CFU/100ml     不应检出            0

大肠埃希氏菌        CFU/100ml      不应检出            0

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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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        明
本报告书不允许用铅笔、圆珠笔填写，涂改增删无效。
本报告书经签字盖章后生效（附页加盖骑缝章）。
委托检测，系委托者自带检品送检，本中心不对检品来源负责。检测结果，仅对送检样品负责，不得作鉴定、评优、审批及商品宣传。
未经本中心书面批准，不得复制检测报告（完整复制除外）。
对报告书有异议时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本中心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枣庄大禹供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
地址：台儿庄区古运路8号
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277400
